关于第219号政协提案办理情况的说明

市政府督察室：
市政协委员王太娟提出的《关于站前区光明村三栋楼房取暖的建议》的提案（下称提案），由我委（公用局）和站前区政府共同办理。接到提案后，我们及时与委员进行了沟通联系，了解相关情况。
据委员介绍，提案中提到的三栋楼位于庄林路营口陶瓷城东大门两侧（其中一栋属于委员本人），三栋楼均为门市及办公用房（面积约2500平米），非居民住宅。原由光明村的一个小锅炉供暖，2016年底，按营口市蓝天工程的要求，小锅炉拆除，当期供暖由三栋楼业主自行解决。
按职责我们主要负责热源的协调工作，三栋楼位于辽宁春城银珠热电有限公司（下称银珠热电）负责集中供热区域内，根据该处情况，我们与银珠热电进行了协调，银珠热电意见：可以提供热源，但需要铺设供热管网约1000米及建设其它相关设施，需要资金约100万元。为此我们建议由光明村与银珠热电协商解决供暖管网铺设等问题。我们也向委员建议，可改采燃气或电取暖方式供暖，但委员坚持要求集中供暖
自接到提案，我们于5月2日、6月14日、6月21日三次当面征求委员意见，期间又几次电话沟通联系，6月14日我们邀请银珠热电负责人同我们一起与委员见面，解释相关问题。委员答复因该处并网资金无法落实，站前区政府一直没有正式与委员见面征求意见，因此不能给签署意见，要等站前区政府征求意见时一并处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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